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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0日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土木組-郭雅雯 



TAF 對公共工程材料試驗室之管理 
土木材料實驗室認證管理要求 

ISO/IEC 17025 收件及報告出具要求 

土木工程特定規範 

 

 

 

 

 
 

內     容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號23樓 
 
新竹市北大路95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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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NCS 與LAP認證計畫開始運作 

1990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合併NCS 與LAP成立
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 

1997 – 經濟部成立中華民國認證委員會(CNAB)  

2003 – 經濟部同意合併CNLA與CNAB，成立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1990 年 
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

(CNLA) 

政府編列預算委託工研院量測
技術發展中心執行 

1997年 
中華民國認證委員會 

(CNAB)   

經濟部依標準法設置 
官方認證機構 

國內符合性評鑑及認證發展  
 



 

 

 監督 

   

TAF對公共工程材料試驗室之管
理 
ISO/IEC 

17025 要求、 

TAF共通要求 

土木領域

認證規範 

公共工程

特定規範 

抱怨 

ILAC、APLAC 

報告使用者：工程主管機關等 

經濟部主管機關….. 

 

工程單位、申請者 

任意第三人 



土木實驗室認證及管理要求  

TAF認可之土木實驗室 

國際標準 
ISO/IEC17025 

TAF共通規範 
：R01-R09 

TAF特定規範：
S01、S02 

全國認證基金會 

權利義務規章 

國際接軌 

使用者
需求 



認證與符合性評鑑的架構 

檢驗機構 
ISO/IEC 
 17020 

產品驗證機構 管理系統驗證機構 

品質 

管理 

ISO 

 9001 

環境 

管理 

ISO  

14001 

人員驗證 

機構 

人員 

(依專業 

訂定) 

組織/工廠/產品等 

全國認證基金會   ISO/IEC 17011  

檢驗 
機構 

驗證機構認證 

資訊 

安全 

ISO/IEC 

 27001 

品質 

管理 

ISO/IEC 

 17021-1 

17021-3 

食品 

安全 

ISO  

22000 

資訊 

安全 

管理 

ISO/IEC 

17021-1 

 27006 

職業 

安全衛生 

OHSAS 

 18001 

環境 

管理 

ISO/IEC 

 17021-1 

17021-2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  

ISO/IEC 

 17021-1 

食品 

安全 

管理 

ISO/IEC 

17021-1 

22003 

校正/測試 
實驗室 

ISO/IEC 
 17025 

醫學 
實驗室 

ISO  
15189 

組織 
層級 
ISO  

14064-1 
EPA 

溫室氣體 

ISO 14065 

確證與查證機構 

能力試驗 
執行機構 
ISO/IEC 
 17043 

能力試驗
執行機構 

參考物質 
生產機構 

ISO 17034 

參考物質 
生產機構 

能源 

管理 

系統 

ISO/IEC 

 17021-1 

能源 

管理 

ISO  

50001 

實驗室認證 

人員驗證 

ISO/IEC 

 17024 

產品 

驗證 

ISO/IEC 

 17065 

實驗室 

依驗證 

方案之 

規定 

碳足跡 
ISO/TS  
14067 

PAS2050 
EPA 

專案 
層級 
ISO  

14064-2 
EPA 

國際認證論壇 

IAF 

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 

ILAC 

亞太認證合作組織 

APAC 

權責機關/預期使用者/利害相關者 

監督 合作 信賴 



69% 

土木領域：

200家、10% 

校正11% 

醫學：10% 

測

試 

土

木 

機械、化學、 
生物、電信等 
測試領域 

       

TAF認證實驗室現況：共20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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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公共工程服務計畫實驗室認證現況統計分析 

項目編碼 試驗項目 認可實驗室 
家數 

3003L036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  125 
3003L197  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  118 
3006L433  瀝青鋪面混合料壓實試體之厚度或高度試驗 83 
3006L100  瀝青混凝土之粒料篩分析試驗  82 
3006L437  熱拌瀝青混合料之瀝青含量試驗  82 
3006L031  瀝青混合料壓實試體之比重及密度試驗  79 
3006L440  瀝青混凝土壓實度試驗 79 
3001L036  水硬性水泥墁料抗壓強度試驗  93 
3002L100  水泥混凝土粗細粒料篩分析  99 
3002L101  水泥混凝土粗細粒料比重及吸水率試驗  86 
3004L306  土壤夯實試驗  81 
3004L153  土壤工地密度試驗  81 
3003L210  可控制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抗壓強度試驗  74 
3017L600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試驗  125 
3017L602  鋼筋續接器試驗  75 
3008L503  高壓混凝土地磚試驗  36 
3031L705  普通磚試驗  25 

公共工程服務計畫認可實驗室家數：167家   2020.12.1 



4 一般要求 
4.1 公正性 
4.2 保密 

5 架構要求 
6 資源要求 

6.1 概述 
6.2 人員 
6.3 設施與環境條件 
6.4 設備 
6.5 計量追溯性 
6.6 外部供應產品與服務 

7 過程要求 
7.1 要求、標單與合約審查 
7.2 方法選用、查證與確認 
   7.2.1 方法選用與查證 
   7.2.2 方法確認 

7.3 抽樣 
7.4 試驗或校正件之處理 
7.5 技術紀錄 
 

 

7.6 評估量測不確定度 
7.7 結果有效性之保證 
7.8 結果報告 

7.8.1 概述 
7.8.2 (試驗/校正/抽樣)報告-

共通要求 
7.8.3 試驗報告-特定要求 
7.8.4 校正報告-特定要求 
7.8.5 抽樣報告-特定要求 
7.8.6 報告符合性聲明 
7.8.7 報告意見與解釋 

7.9 抱怨 
7.10 不符合工作 
7.11 數據管制-資訊管理 

8 管理要求 
8.1 選項 

8.1.1 概述  
8.1.2 選項 A  
8.1.3 選項 B  

8.2 管理系統文件 (選項 A) 
8.3 管制管理系統文件 (選

項A)  
8.4 紀錄管制 (選項 A)  
8.5 風險與機會處理措施 

(選項 A)  
8.6 改進 (選項 A)  
8.7 矯正措施 (選項 A)  
8.8 內部稽核 (選項 A)  
8.9 管理審查 (選項 A)  

附錄A(資訊性)  
計量追溯性 

附錄B(資訊性) 
管理系統方案 

參考資料 
 

ISO/IEC 17025(2017) 版 

9 
Option A  (選項A)由實驗室建立 8.管理系統 
Option B  (選項B) 運用 ISO 900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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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設
備 

6.5計量
追溯性 

6.6外部供
應產品及
服務 

7.8結
果報
告 

6.1概述

6.2人員 

6.3設施
及環境
條件 

7.11 數據管制-資訊管理 

8.4

風
險
與
機
會
、
8.5

改
進 

8.1選項 

8.3

管
理
系
統
文
件
管
制 

8.7矯
正措
施 

8.2

管
理
系
統
文
件
化 

8.8內部
稽核、
8.9管理
審查 

實驗室認證共通要求 – 
符合ISO/IEC 17025 

過程要求 

資源要求 

7.9抱怨、7.6量測不確定度、7.10不符
合工作 

進樣 校正/測試 紀錄 報告 

7.1要
求、標
單與合
約審查 

7.3
抽樣 

7.4試驗
件與校
正件之
處理 

7.2方法
之選用、
查證與確
認 

7.5
技
術
紀
錄 

7.7結
果有
效性
之保
證  

管理系統要求 



 ISO/IEC 17025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
一般要求 

能力試驗活動要求 

使用認證標誌與宣稱認可要求 

對實驗室主管要求 

對報告簽署人要求 

……… 

TAF實驗室共通規範 



TAF-CNLA-R03  認證標誌 
– 土木工程測試領域認可的實驗室所使用的認證標誌如下： 

 
 

 

 

 
 

 

 

 

註：認證編號(0000)為四位阿拉伯數字所組成，是識別實驗室的唯一編碼。文字
與        數字的字型為Time New Roman(粗體) 

TAF 實驗室共通規範 
使用認證標誌與宣稱認可要求 

認可之項目
及範圍方可
使用認證標
誌於報告上 



◎ 7.1.1實驗室應有審查需求、標單及合約的程序。
此程序應確保： 

a)要求事項已被適當地明訂、文件化及瞭解 

b)實驗室有能力與資源滿足此等要求事項 

c)當使用外部提供者時，…….，並取得顧客同意。 

  

◎ 7.1.2當認為顧客要求的方法不合適或已過時，
實驗室應通知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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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17025 
7.1需求、標單與合約的審查 



◎  7.1.4 需求或標單與合約間的任何差異，應在

實驗室活動開始前解決。每項合約都應得到實驗室
與顧客雙方接受。顧客需求的偏離，不應影響實驗
室的誠信或結果的效力。 

 

 ◎ 7.1.6 工作開始後，如果必須修改合約，應重

新進行合約審查，且任何修改應與所有受影響的人
員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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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17025 
7.1需求、標單與合約的審查 



◎  7.8.1.2 結果提供通常為報告的型式，(例如：

試驗報告、校正證書或抽樣報告)，其應準確、清
楚、不混淆及客觀。 

 

◎ 7.8.2.1 除非實驗室有正當理由不採用外，否
則每份報告應至少包括下列資訊，以減少任何誤解
或誤用之可能   

  I)結果僅對試驗、校正或抽樣的物件相關之有效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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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17025 
7.8 報告結果 



◎  7.8.2.2 實驗室應對報告提供的所有資訊負
責，惟顧客提供的資訊除外。當數據為顧客所提供
時應清楚識別。此外，當資訊為顧客所提供且可能
影響結果有效性時，報告應包括免責聲明。當實驗
室未負責抽樣作業時(例如樣品為顧客提供)，應於
報告中指出其結果僅適用收取之樣品。 
 
◎ 7.8.8修改報告 
7.8.8.1 當已發行的報告需要變更、修改、或重新
發行時，應在報告中清楚識別任何變更的資訊，適
當時包括變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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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17025 
7.8 報告結果 



 土木工程測試領域認證規範 

   (TAF-CNLA-S01)  

   -適用土木領域實驗室 

 

 公共工程材料實驗室認證特定規範
(TAF-CNLA-S02) 

   適用工程會指定17項試驗 

TAF 增訂特定規範 



 
 

 

 重視收件管理：送驗人員及時間 

 報告資訊完整性： 

 回報制度： 

 不通知監督評鑑：依認證風險、回報資訊 

 攝影存證： 

 違規處置：對應環境現況修訂 

 評鑑一致性結論：良性循環機制 

顯示修改報告、送會驗
時間、特殊事項資訊 

管控收件、試驗量，人員設
備異動狀況 
 

評鑑運用、視為紀錄、 
實驗室用以自我管理用 
 



土木工程測試領域認證規範 



公共工程實驗室認證特定規範 



彰化縣政府109年度公共工程施工查核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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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0日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土木組-謝明釗 



委託檢測與送驗會驗 

實驗室於工程角色與定位 

送驗/會驗注意事項 

加強實驗室監督方案 

 

 

 
 

 

 
 

內     容 



依據工程會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第十三點規定(108/4/30修訂)： 

 

十三、廠商應依品質計畫，辦理相關材料設備之檢驗，由
廠商自行取樣、送驗及判定檢驗結果；如涉及契約約定之
檢驗，應由廠商會同監造單位取樣、送驗，並由廠商及監
造單位依序判定檢驗結果，以作為估驗及驗收之依據。 



 

 

實驗室的定位 

                       階 

單               段 

        位 

 規劃   →   設計  →  發包  → 施工 →  驗收  →  保固 

開
工 

 廠商提送 
 品質計畫 

  材料供 
  應商資 
  格送審 

 驗廠  供應商生產 
 及出廠檢驗 

 材料進場 
 之一級品 
 管檢驗 

  監造  
  單位 
  抽驗 

 施工查 
 核之材 
 料抽驗 

工程主管機關 ˇ 

工程主辦機關 ˇ 

監造單位 ˇ ˇ ˇ 

施工廠商 ˇ ˇ ˇ ˇ ˇ 

材料供應商 ˇ ˇ ˇ 

工廠實驗室 ˇ ˇ ˇ 

工地實驗室 ˇ ˇ 

監造單位實驗室 ˇ ˇ 

第三者實驗室 ˇ ˇ ˇ ˇ 



定義顧客 
顧客來源:業主、監造、承包商 

目的：區分報告中-試驗資訊及工程資訊 

委託單內容(參考) 

 

實驗室的「顧客」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materials/QMS09-02%E8%A9%A6%E9%A9%97%E5%A7%94%E8%A8%97%E5%96%AE(1090928).doc


報 告 資 訊 

1.紅色表示委託者提供 



報 告 附 註 資 訊 

1.紅色表示委託者提供 
2.藍色表示委託者或實驗室提供 



送驗：將具有代表整體材料或產品之樣品，送

交實驗室進行測試，且提供測試作業所需之一

切委託資訊 

會驗：會驗為親至試驗現場確認測試件依試驗

條件執行試驗，對試驗結果真實性見證。 

出處：土木工程測試領域認證規範TAF-CNLA-S02(4)第3.2.5節備註 

(此內容已於S02第5版中刪除) 

送驗與會驗 



特定規範規定: 

委託試驗申請表單中應明確記錄送樣歷程，例如：至

工地現場收件、或郵寄／貨運收件、或指明其他收件

方式。 

實驗室人員於實驗室收件時，應請送驗人員及會驗人

員出示身分證件，以便核對身分，應確認送驗人員及

會驗人員於委託試驗申請表單親自簽名與保存核對紀

錄。 

實驗室觀點：送驗與會驗 



委託試驗申請表單或試驗紀錄應顯示收件日期、送驗

人員、會驗人員及試驗日期，且應符合：上述顯示資

訊應以收件時間、送驗時間、會驗時間及試驗時間於

欄位旁顯示，時間應紀錄至分鐘。 

實驗室觀點：送驗與會驗 



實驗室觀點：送驗與會驗 

 實驗室困境: 
  (1)送驗時間不一 

  (2)會驗時間變更 

   

 

案例:混凝土供料商某日下午17時將試體送到實驗
室，交代實驗室等等監造要過來一起送驗，結果
實驗室等半天等沒人… 



收件時主張權益 
◦樣品代表性問題(收件前會同送驗人
員應共同確認)，避免未同時送驗 

◦確認試樣外觀(完整/標示….) 

◦要求保留樣品 

 

 

 

 

送驗注意事項 



若有會驗 

◦再次確認樣品(完整/標示….) 

◦確認試樣外觀(完整/標示….) 

送驗重要於會驗，應確保送驗作
業之落實 

 

 

會驗注意事項 



工程材料送驗面缺失肇致試驗報告失真
之主要類型 

一、未現場隨機取樣 
二、試驗樣品被調包或動手腳 
三、重複送驗 
四、報告修改 



 
 委託者/顧客提供資訊多次修改 
 工程結構部位修改8次 
 工程委託單位(業主)名稱更換 
 設計強度修改降低 
 取樣人員、送樣人員、會驗人員及其他於報告資

訊之相關人員修改 
 試驗數量修改 
 取消試驗 
 其他(製模日期、取樣日期…) 

報告修改特異點 



 更換/修改事由為委託單位提出 

  - 目的：防止不正當修改報告 

 更換/修改後之試驗報告應敘明更換或修改原因 

  - 目的：防止不正當修改報告 

 更換/修改後之試驗報告編號應鑑別 

  - 目的：修改報告次數及識別(重新發出日期) 

更換/修改後之試驗報告履歷列舉   

  - 目的：報告使用者知修改報告次數及內容 

 

TAF於報告修改之對應作為 



執行不事先通知監督評鑑:  

   
 

加強實驗室監督方案 

24 

20 

22 
23 

21 
22 

13 
12 12 12 

0

5

10

15

20

25

30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每
月

平
均

家
數

 

2011-2020 土木實驗室監督評鑑執行家數統計表 



落實出具報告回報制度: 
實驗室每月上網回報收件情形， 
實驗室每月上網回報出具報告數量 
實驗室定期回報技術人員任職情況 
嚴格規定收件編碼及報告編號之連
結 
TAF據此查核試驗數量或人員顯示異
常之實驗室 

加強實驗室監督方案 



  攝影裝置架設之場所或位置 
   - 收件作業處 

   - 抗壓機作業處(含蓋平及外觀)、養護水槽(24小時)； 

   - 鋼筋試驗作業處及外觀量測處； 

   - 土壤夯實作業處（包括土壤試驗主要場所）； 

   - 瀝青萃取作業處（包括瀝青試驗主要場所）； 

   - 粒料篩分析及稱質量作業處； 

   - 粒料、土壤、瀝青試驗用烘箱作業處； 

第三者實驗室，應裝設攝影存證裝置 

  - 目的：證明送樣者送樣及實驗室收件歷程、執行試驗 

          過程 

 

攝 影 存 證 



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彰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簽
署合作備忘錄(MoU) 

協助工程權責機關辦理相關品質管理訓練 

新北市政府採購處聯合稽查合作 

參與彰化縣政府、高雄市政府、桃園市政
府稽核合約實驗室活動 

 
 

工程權責機關合作實績 



暫時終止、減列、終止於基金會官網公告(無期限) 

 

處置實驗室 



函知工程會、縣市政府或相關工程單位 

對遭處置而重新申請之實驗室制定相關規定 
    - 減列、終止-三個月冷凍期 

    - 暫時終止、減列、終止-恢復時須針對處置原因提出 

      改善措施 

 

 

處置實驗室 



 
 

 

 

 
 

 

 

 

公共工程材料檢測品
質，非僅單方面之嚴
密控管，各單位各司
其職可竟其功。 
一份材料檢測報告無
法完全還原工程實況 

  ，尚需配合整體合 
  理制度之建立。 

小結： 


